
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综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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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系统简介



01 建设统一系统服务于广东省各级资助部门领导对业务的监控分析

02 建设统一系统服务于学生的资助管理工作

03 建设统一系统服务于学校资助工作的数据采集与核实

 04 建设基于广东省学生资助政策规范的管理机制

 05 建设统一系统与全国资助系统、公共支撑平台、粤省事服务平台以及大数据共享的对接

系统概况01



系统特点01

特点

通过该系统，实现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
息系统对接或模板导入，提供符合国家数
据接口要求的家庭经济信息、资助申请信
息等，减少负责人在系统之间填报的重复
性工作。

通过核实学生的家庭经济信息，进而系统
自动评分智能认定学生困难等级，辅助学
校负责人进行分值调整，最终完成学校困
难等级认定工作。

系统实现了以学生发起资助申请，
多部委对接实现身份、家庭经济情
况的校核，班主任、学校级老师参
与审批，各级主管部门监管的线上
规范流程，推进精准资助。

系统通过对接全国及省内乡村振兴局、
民政、残联等，利用大数据“电子证
照“实现各类家庭经济信息的全连通，
信息跑路，避免重复采集，为提交证
明线下奔波。

大数据共享 信息跑路 系统自动评分 智能认定

系统无缝衔接  提升效率 规范流程管理 精准资助



02   岗位用户



系统管理、学生信息管理、家庭经济信息
管理、资助管理。

核实学生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学籍信息确认、资助业务申请、家庭经济信
息的提交。

岗位用户02

家庭经济信息管理、资助管理。

学生基本信息查看、家庭经济信息和资助名单
查看、未资助管理、学校管理、用户管理、时
间设置、通知公告管理、进展查看。



岗位用户-主管部门业务操作人员02

学生管理
在校生信息查看—查看辖区内所有在校生的基本信息

助学管理

家庭经济信息查看—查看辖区内所有在校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及困难等级

资助名单查看—查看辖区内的资助学生名单

未资助管理

重点保障人群未认定困难未资助工作进展—查看本辖区内的重点保
障学生未认定未资助的情况

学校管理

学校管理—主管部门可添加、修改、删除或合并学校

学校用户管理—主管部门可为辖区内各校添加学校业务操作人员

时间设置

主管部门可设置各数据导入、导出、初审、复审、终审等时间范围

主管部门用户管理—主管部门可为所属学校添加业务操作人员

通知公告管理

主管部门可新增、修改、删除通知公告内容

进展查看

主管部门可查看各类信息的统计进展



学校负责人需在用户管理模块为校内各院系、
班主任用户创建账号信息。

1、校内用户创建

学校负责人需在班级管理模块创建本校所有班
级信息，并为每个班级分配班主任/辅导员用
户。

3、班级创建、分配班主任/辅导员用户

学校负责人需在学生管理模块将本校所有在校
生通过模板方式导入系统，作为学籍基础数据。

4、学生管理

学校负责人需要在院系管理模块创建本校所有
院系信息，并为每个院系分配相应的负责人用
户。

2、院系创建、分配院系负责人用户

学校负责人需要审核院系负责人审核通过的家
庭经济信息。

5、家庭经济信息审核

学校负责人需要审核院系负责人审核通过的资
助申请。

6、资助业务审核

系统将自动比对展示重点保障人群未认定未资
助学生，学校负责人需核实学生未认定困难或
未资助原因并进行填报。

7、未资助管理

岗位用户-学校负责人02

学校负责
人

学校负责人可查看主管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告。
8、通知公告管理

学校负责人可查看在校生、家庭经济困难、各
资助业务申请等相关统计数据。

9、进展查看



2、资助业务审核
院系负责人需要审核学生提交的资
助申请，对于审核不通过的申请，
退回至学生。院系负责人需要在该模块审核班主任/辅导

员核实通过的家庭经济信息，对于审核不

通过的家庭经济信息，退回至学生。

3、进展查看
院系负责人可查看本院系在校生、

家庭经济困难、各资助业务申请

等相关统计数据。

进展查看

资助业务审核

家
庭

经
济

审
核

岗位用户-院系负责人02



岗位用户-班主任/辅导员02

家庭经济信息核实

班主任/辅导员需要对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以及佐证材料进行核实。

对于班主任/辅导员核实不通过的信息直接退回至学生，由学生在移动端小程

序进行修改重新提交或撤销申请。

审核通过的信息将由院系负责人进行复审。

班主任/
辅导员



01

02

学生

学生在移动端小程序申请符合资助政策的相关业务。

资助业务申请

若学生申请的资助业务属于助困类项目，需要同时提交家庭经济信息，
上传相关佐证材料，支持在移动端查看审核家庭经济信息和资助项目审
核进展。

家庭经济信息提交

岗位用户-学生02



03   业务流程



整体管理流程03

用户管理
对象：学校负责人

内容：创建校内用户

01 02 03

院系、专业、班级管理
对象：学校负责人

内容：创建院系、专业和班

级信息

关联用户
对象：学校负责人

内容：创建院系和班级时，需要

绑定相应的负责人

04

学生信息管理
对象：学校负责人

内容：创建在校生信息

05

学生申报
对象：学生

内容：申报项目，填写家庭

经济信息和项目申请信息

06

家庭经济信息审核
对象：班主任/院系负责人/学校

负责人

内容：班主任审核学生家庭经济

信息和佐证材料，院系负责人进

行复审，学校负责人进行终审

09

进展监管
对象：主管部门

内容：查看填报情况和进展

07

困难等级认定
对象：学校负责人

内容：系统自动认定等级，调

整等级后进行确认

08

资助项目审核
对象：院系负责人/学校负责人

内容：对资助名单进行审核



业务流程-账号管理03

账号管理的流程为：

1、学校负责人使用全国资助系统的登录
账号，密码需联系主管部门获取；

2、学校负责人在【系统管理->用户管理】
模块，添加班主任、院系负责人用户，包
括账号、密码等相关信息；

3、班主任、院系负责人通过分配好的账
号密码登录系统。



业务流程-院系、班级管理03

一个班级只能分配一个班主任用户

一个班主任用户可以被分配至多个班级

院系、专业、班级管理的流程为：

院系分配流程：学校负责人进入【学校管
理->院系管理】模块，创建院系，为院系
选择院系负责人用户。

班主任分配流程为：学校负责人进入【学
校管理->班级管理】模块，创建班级信息，
为班级选择所属院系，选择班主任用户。

专业管理流程：学校负责人进入【学校管
理->专业管理】模块，创建专业信息，填
写专业名称，选择所属专业大类。



业务流程-学生管理03

学生信息管理的流程为：

1、学校负责人管理学生相关信息。在
【学生管理->在校生基本信息】模块批量
导入学生信息，可修改或删除；

2、院系负责人、班主任和学生可查看学
生相关信息；

3、可按全国模板将在校生信息导出系统，
上传至全国资助管理系统。



业务流程-家庭经济信息管理03
家庭经济信息管理的流程为：
1、学生通过移动端填写家庭经济信息并提交；

2、班主任登录系统，在【助学管理->家庭经济信息核实】
模块对学生家庭经济信息进行核实；

3、核实通过，院系负责人进行复审，最终由学校负责人
在【助学管理-家庭经济信息审核】模块做最终审核。若
院系负责人或学校负责人审核不通过，将退回至学生端，
学生可在移动端进行修改或撤销申请；

4、学校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在【助学管理->家庭经济信
息困难等级认定】模块查看系统认定的学生家庭经济信
息困难等级，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分值调整等级，
调整完成进行确认，确认后院系负责人和班主任可查看
认定结果。

5、学校负责人在【助学管理->家庭经济信息困难等级认
定】模块可按全国模板导出确认完成的困难认定等级，
从而可导入到全国系统。注：若未确认家庭经济信息困
难认定等级，将无法审核资助业务申请。



业务流程-资助管理03

资助业务的管理流程为：

1、学生通过移动端填写资助业务申请信息并提
交；

2、院系负责人在【助学管理->资助名单初审】
模块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推送至学校负责人处，
审核不通过，将驳回至移动端；

3、学校负责人在【助学管理->资助名单审核】
模块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可在【助学管理->资
助名册】按全国模板进行查看或导出；审核不通
过，将驳回至学生端，学生在移动端修改重新提
交。



04 功能介绍



学生功能介绍-资助申请04

功能介绍
学生在移动端通过人脸识别登录系统。选择对应的

教育阶段，系统将根据学生所选学段推荐资助政策，

学生阅读政策确认学籍信息正确与否，进而发起申

请。



学生功能介绍-信息填写04

功能介绍
学生选择相应的资助项目，填写资助申请信息或家

庭经济信息，填写完成确认信息并提交。



学生功能介绍-进展查看04

功能介绍

在个人中心-我的事项页面可查看审核进展，

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和资助项目信息是

两个事项，有各自相应的审核流程，审核状

态实时更新，对于退回的申请，可修改申请

或撤销申请。



班主任功能介绍-家庭经济信息审核04

学生提交家庭经济信息后，班主任需对家庭经济信息和佐证材料进行核实，查看信息和材料后，选择通过或不通过的操作。



班主任功能介绍-信息查看04

班主任可查看本班学生信息、困难认定等级情况、资助名单审核情况、主动放弃资助名单。

可查看本班学生资助申请的整体工作进展。



院系负责人功能介绍-家庭经济信息审核04

班主任对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和佐证材料进行核实后，院系负责人需要进行再次审核，选择通过或不通过的操作。



院系负责人功能介绍-资助名单审核04

院系负责人需要对学生的资助项目申请进行审核，对其进行通过或不通过的操作。



院系负责人功能介绍-信息查看04

院系负责人可查看本院系学生信息、困难认定等级情况、资助名单审核情况、主动放弃资助名单。

可查看本院系学生资助申请的整体工作进展。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用户管理04

学校负责人需先在用户管理模块创建用户，支持填写用户姓名、手机号、邮箱、账号、角色等信息。创建用户后，用户

方可登录系统。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学校管理04

学校负责人在学校管理模块，创建院系、专业、班级，并为院系和班级分配相应的负责人，便于开展审核工作。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在校生信息管理04

学校负责人可通过录入或批量导入的方式创建在校生基本信息，系统支持对在校生信息进行按全国模板导出，后期可根

据需要上传至全国系统。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家庭经济信息审核04

院系负责人将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信息审核通过后，学校负责人需要进行再次审核，可对其进行通过或不通过的操作。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困难等级认定04

系统将智能认定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等级，即系统将根据评分标准按照学生家庭经济信息填报内容自动计算得分，认定困难等级，同时，学校

负责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分值调整，得出最终得分和困难等级，若等级无误，需要进行确认操作，即“确认困难等级”。

确认完成后，可按全国模板导出，后根据需要上传至全国资助系统。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资助名单审核04

学生困难等级认定完成后，学校负责人需进行资助名单审核，查看资助名单及资助申请信息，可进行通过或不通过的操作。

审核完成后，可在资助名册中，对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按全国模板导出”，后期可根据需要上传至全国资助系统。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未资助原因管理04

系统将自动比对展示重点保障人群未认定未资助学生名单，学校需要对该部分学生未认定困难原因或未资助原因进行填报，以便

对所有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进行全覆盖。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主动放弃资助查看04

系统支持查看在移动端勾选放弃资助的学生名单。



学校负责人功能介绍-进展查看04

学校负责人可查看本校学生资助申请的整体工作进展。



功能介绍-其他功能04

除上述核心功能外，系统还包括学生申诉管理、咨询登记与处理、常见问题查看、通知公告查看、学生资助档案查看等，

在系统使用过程中可根据实际需要参考《操作手册》文档，对各功能进行使用。



05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05

一、浏览器及excel版本问题

1、浏览器的使用

答：浏览器请使用火狐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在同一个浏览器中不能进行多账号登录；

2、excel的版本选择

答：导入模板时有校验功能，需要使用办公软件2003,2007等excel版本，请提前安装；



常见问题05

①忘记密码怎么办？

答：学校负责人忘记密码，可使用全国资助系统同步的账号和预留手机号在登录页面找回密码。院系负责人或

班主任忘记密码可联系学校负责人进行密码重置，或在登录页面通过登录名称和手机号找回密码。

②账号创建规范？

答：学校负责人创建登录账号时，可根据相应的规范进行命名：可以使用手机号、身份证件号、学校拼音_姓名

拼音等唯一账号进行创建。

二、班主任、院系负责人账号管理及使用问题



常见问题05

①家庭经济信息“已认证”含义

答：系统会自动比对是否为中央下发的重点保障人群信息，比对成功，家庭经济信息采集项中会标注'已认证'，

比对失败，家庭经济信息采集项中会标注'未认证'，对于已认证的相关项，学生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②佐证材料的上传与显示？

答：学生在小程序端填写家庭经济信息时，若为中央下发数据，学生无需上传佐证材料，若非中央下发数据，

学生可自行勾选，并提交相应的佐证材料，对于上传佐证材料的信息，班主任、院系和学校负责人需要对其进

行查看和审核。

三、家庭经济信息审核及困难等级认定问题



常见问题05

目前全国（广东）系统和省平台并行，学校可以选择按照原来的方式在全国（广东）系统填报数据，也可以在

省平台中由学生在小程序填报，学校逐级审核进行数据采集。

（1）资助名单管理

如果在省平台采集数据，待资助项目逐级审核通过后，学校负责人需在【助学管理】-【资助名册】中，选择相

应的资助项目，点击[按全国模板导出]，补充发放金额和发放时间等信息后，进入全国（广东）系统中，在对应

的资助项目模块，导入文件。

四、全国（广东）系统和省平台系统的关系



常见问题05

（2）家庭经济信息及认定管理

如果在省平台采集数据，待家庭经济信息采集及认定完成后，学校负责人在【助学管理】-【家庭经济信息困难

等级认定】中，点击[按全国模板导出]，校验无误后，进入全国（广东）系统中，在【学生信息管理】-【家庭

经济信息录入】模块中，导入文件，文件中既包含家庭经济信息，也包含认定信息，如需查看认定结果，可在

【困难学生认定管理】模块进行查看。

四、全国（广东）系统和省平台系统的关系



常见问题05

如果在全国（广东）填报数据，原流程保持不变。学校操作人员在【学生信息管理】-【家庭经济信息采集】模

块，下载模板导入数据，划线完成后，在【困难学生认定结果查看】模块，查看学生认定信息。

四、全国（广东）系统和省平台系统的关系

注意：两种方式导入的入口不同，请注意区分。



谢谢！


